
陈际联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瑞 权 、

刘 建 华 、孟 宪 东 诉 你 租 赁 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（2023）冀
0821 民初 2711 号。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
公开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诉
讼 风 险 提 示 书 、权 利 义 务 告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开庭传票
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
9 时（如 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
院高寺台人民法庭公开开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姜玉民、纪守更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姜 泉 、刘

勤、孟继民、邢春福与你们劳
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 ：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2767 号 ，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廉政
监督卡、诉讼风险提示书、权
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
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九 点
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三 沟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此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项宝国、喻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恒

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
被 告 项 宝 国 、喻 娥 金 融 借 款
合同纠纷一案 ，案 号 (2023) 冀
0821 民 初 919 号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
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
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节假日
顺 延）在 本 院 城 关 人 民 法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范 晓 东 与

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，案号：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2754 号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诉讼风险提示书、权利
义务告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开
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
九点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审理
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陈红儒、吴红英、唐山市方瑞
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：

范 玉 才 与 陈 红 儒 、唐 山
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
司借款合同纠纷的（2019）冀
02 执 22078 号一案，申请执行
人范玉才申请追加吴红英为
该 案 被 执 行 人 ，本 院 于 2023
年 9 月 22 日 立 案 ，案 号 为
（2023）冀 02 执 异 286 号 。 现
向陈红儒、吴红英、唐山市方
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
出 案 件 受 理 通 知 书 、开 庭 通
知书、追加申请书，通知陈红
儒、吴红英、唐山市方瑞建筑
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3 年
12 月 1 日上午 9 点 30 分到唐
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十六
审判庭参加听证会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河北优山优水教育科技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邓 雅 欣
诉 你 教 育 培 训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
告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
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
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
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北法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王 肖 汉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45436，特 此
声明。

杜 鸿 国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9018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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